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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建“记者黑名单”侵犯的是公众知情权
随着媒体对食品添加

剂事件的报道不断升温，卫

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日前表

示，将对报道有误的媒体记

者建立“ 黑名单”。而新闻出

版总署随即表示，我国政府

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

机构建立所谓的“ 记者黑名

单”。那么，建“ 记者黑名单”

是否违法？本期《 看法》请嘉

宾来谈谈这个话题。

新闻背景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国华

本期嘉宾

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维
权顾问、一级律师童松青

【主持人】“ 黑名单”，顾名思
义是黑色的名单， 谁做了坏事，要
对其进行防范和限制的，就记录在
上面，如“ 行贿人黑名单”、“ 被执行
人黑名单”等。问题是，媒体记者作
为合法的新闻工作者，为何也有人
想将其列入“ 黑名单”？

童松青权力被部门化、个人
化，是“记者黑名单”出现的原因。
很多时候，即使记者表面上触碰的
是公共事件，但损害到的却是部
门、个人的利益，或是背后不可告
人的利益纠葛，或是影响到一己的
前途升迁。正是利益的羁绊，使被
监督者无法容忍媒体的质疑。

张国华“记者黑名单”有两
个方面的社会效果，一是对名单中
的记者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二是限

制其对特定领域的采访自由。
从动机来分析，有人要将记者

列入“黑名单”，也无非是出于两
点，一是报复，二是对抗。所谓报
复，必然是记者的报道为对方所不
乐见，或者已经使对方遭受不利。
所谓对抗，无非就是对方希望阻止
他所敌视的记者继续做对其不利
的报道。至于记者的报道是否客观、
真实、合法，那只是对方考虑的因素
之一，但一般来说不是决定性因素。
“黑名单”出笼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
对方的利害权衡。
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报道对象

有时也会考虑到记者报道的合法性
问题，因为封杀合法的新闻采访也会
对“记者黑名单”的炮制者带来其他的
不利。但是，这只影响到他抛出“记者
黑名单”的勇气和时机，并不影响他抛
出“黑名单”的主观愿望。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

将对极个别误导公众
媒体记者建“ 黑名单”

前不久， 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和
卫生部共同主办的“ 科学认识食品添
加剂”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共同
讨论目前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新闻热点
问题。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
说想对如何做食品安全包括食品添加
剂科学传播和大众传播提出倡议。中国
健康教育中心和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
的主要任务，是向卫生部提出有关健康
教育和新闻宣传的方面的建议和见解，

同时组织一些重大的宣传和健康传播
的活动，有责任协助新闻机构来加强大
众传媒的沟通。“ 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健
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就是希望组织更多
健康媒体，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 为了
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有意误
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要加强
传播的监控，如果出现很大的误导公众
的信息，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向新闻媒体
宣传，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我们也将
建立‘ 黑名单’。 ”

新闻出版总署：

不得建立所谓
“ 黑名单”限制记者采访

针对国际记者联会指责我国政府
某些部门拟建立“ 记者黑名单”一事和
国内媒体炒作此事的问题，新闻出版总
署有关负责人近日重申：依照我国的法
律和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
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
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
事部门、 机构建立所谓的“ 记者黑名
单”。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政府十分注重
政务信息公开和记者采访权益保障工
作。国务院于

2007

年出台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要求县级
以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按照规定，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
信息，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扰乱社会管理程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
信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
府信息予以澄清。

【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有
关负责人表示：依照我国的法律和
规定，中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
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 记者黑
名单””。 很显然，记者的合法采访
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具体受到了哪
些保护，请嘉宾谈谈。

张国华根据国务院对相关
行政管理职能的规定，记者资格和
从业活动的主管部门只有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只有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可以对有不良从业行
为的记者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加
以处罚，而处罚的方式包括中止或
取消其新闻从业资格，并予以公
布。如果说这是“黑名单”的话，那
就是唯一合法的“黑名单”。

此外，不但平等主体的公民、
法人无权中止或取消记者的新闻
从业资格，就是国家机关都不得发
布“记者黑名单”。发现记者在采访
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只能移送新闻
出版行政部门处理，而不能自行决
定中止或取消其新闻从业资格。

童松青“记者黑名单”的问
题，不仅是如何对待记者、对待媒

体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公众知情
权、监督权的问题，更是公权力如
何对待社会的态度的问题。媒体背
后是公众和社会，它并不是代表自
己在进行监督，而是代表公众在监
督。维护记者的采访权和报道权就
是维护公民的知情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
部门按照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影响
或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
理秩序的虚假或不完整信息，要在
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
息予以澄清。发布和报道信息，必
须依赖媒体。这个条例也是记者采
访权的法律渊源之一。

作为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中国境内记者的
管理和服务工作，新闻出版总署出
台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还明确
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
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
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
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话题三
如何保障记者合法的采访权？

【主持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媒体的重要职责
之一。可是一直来，记者被拒绝采访，甚至被打、被抓的
事件时有发生。现在，记者又要被上“ 黑名单”。那么，法
律应如何保障记者合法的采访权？

童松青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李毅中说：“媒体不
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
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媒体监督）有事实依据，就
要高度重视。”记者写新闻，时常受到调查权力等限制，不
能要求他们的报道绝对真实，他们报道的事实只能是
新闻真实和即时真实。

即使是记者和媒体作出了“错误报道”，有关部门
也不是没有地方说理和维权，不需要用建“黑名单”的
方法；他们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用法律手段为自己
维权。

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及时地进行信
息公开。公众不再是“不明真相”，那他们一眼就能看哪
些媒体在“造假”、在公布“错误信息”。久而久之，对于
那些经常制造“错误信息”的媒体和记者，公众自然而
然就在头脑中建立起“黑名单”，那些媒体和记者自然
会失去公信力，进而没有市场，被公众和时代所淘汰。

张国华关于记者的采访权，我国并未制定单行
法律法规，但有很多法律法规是保障记者采访权的。比
如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关于审判公开的法
律和司法解释，等等。由于记者都是自然人，其采访活
动还可以通过其他权利的行使得以进行。
“记者黑名单”对记者个人产生的否定性评价涉及

记者作为公民的名誉权，对记者采访自由的限制则涉
及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权利即采访权。对于
这两种权利的法律保护，又因权利相对人的不同而存
在不同情况。

如果记者的权利相对人即“黑名单”的炮制者是平
等主体的公民、法人，一般来说只涉到第一种权利。若
因此损害记者个人名誉的，记者个人可以要求其承担
民事责任。当然，因为记者对报道对象本身不存在强制
权，并且必须尊重对方的权利。只有当报道对象对记者
以并不侵害其权利的方式进行的采访加以干涉时，才
具有违法性。

如果记者的权利相对人即“黑名单”的炮制者是国
家机关，一般来说两种权利都会涉及。首先，如果国家
机关损害了记者作为公民的名誉权，记者既可以按国
家赔偿法寻求公法救济，也可以寻求私法救济。第二，
如果国家机关的行为妨碍了记者的采访自由，记者可
以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方公开信息。如果对方是行
政机关的，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对
采访权进行救济。

话题二 建“ 记者黑名单”是否违法？

话题一 为何有人想建“ 记者黑名单”？


